本表單內容僅供參考，得視實際情形斟酌修改

繼 承 協 議 書
緣被繼承人王阿明於民國104年12月1日去世，其所持有之大明小吃店（商號名稱），經全體繼承人同意由王大明繼承，並登記為該商號負責人，其餘繼承人同意拋棄繼承該商號之權利義務，特此聲明。
此致

新北市政府經濟發展局

    立聲明書人：陳小美      　　            （簽名蓋章）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王大明　　　      　　      （簽名蓋章）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     　　          （簽名蓋章）
中     華     民     國  105   年    1    月   1   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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